[bookmark: _GoBack]关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系统性、结构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若干意见》出台的目的意义
自交通运输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和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天津市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实施以来，东疆管委会不断优化区域网络货运产业营商环境，持续加强协同监管，积极支持和规范网络货运行业健康发展。截至2025年8月底，东疆已累计整合货车超853万辆，驾驶员超853万名，货运量超8亿吨，网络货运产业发展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天津市、滨海新区及东疆管委会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形成网络货运升级、传统物流转型、多式联运贯通、供应链条完善的四维集成式新型物流发展格局，进一步发挥规范型网络货运平台的核心引擎作用，切实降低运输、仓储、管理及经营成本，持续巩固东疆在网络货运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结合区域实际，特制定本《若干意见》。
二、《若干意见》的起草依据
主要依据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商务部等8部门《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交运规〔2019〕12号）、《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关于开展天津市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津道运发〔2019〕143号）等。
三、《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
《若干意见》共4章。
第一章为总体要求。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力争建成业态集聚、技术领先、生态完备、辐射力强的国家级新型物流枢纽。实现产业能级新跨越，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货运龙头企业和平台；构建“物流+贸易+金融+数据”融合的产业生态圈；推动绿色转型取得新进展，在新能源运力规模与碳普惠机制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章为支持对象。明确注册地在东疆、合法经营的网络货运、网络货运撮合、网络水路货运、多式联运、B2B物流服务等独立法人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以及具有运输需求的独立法人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可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第三章为支持措施。提出七项政策内容，包括：推动规模化与集约化发展、深化产业融合与能级提升、营造公平透明营商环境、激活市场要素与拓展服务功能、助力全行业降本增效、引导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强化数据要素赋能。
第四章为强化组织实施保障。明确各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压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政策宣贯与解读，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升东疆在服务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功能。
